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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  

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 
 

2011 年 6 月 8 日  
 
 
總目 121－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 
分目 000 運作開支  
 
 

請 各 委 員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建 議 ， 由 即 日 起 ， 在 獨 立 監

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刪除下述常額職位－  
 
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 
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(117 ,950 元至 1 2 9 , 0 0 0 元 )  

 
 
問題  
 
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(下稱「監警會」 )於 2011 年 1 月按

合 約 條 款 委 任 秘 書 長。因 此，作 為 過 渡 性 的 安 排，在 監 警 會 運 作 初 期 ，

由 借 調 的 公 務 員 出 任 屬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級 別 的 秘 書 長 職 位 (首 長 級 薪

級第 2 點 )便不再需要。  
 
 
建議  
 
2 .  監 警 會 建 議 ， 如 獲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， 由 即 日 起 ， 刪 除 監 警 會 內 的

首長級丙級政務官常額職位。  
 
 
理由  
 
3 .  監 警 會 源 自 行 政 立 法 兩 局 非 官 守 議 員 警 方 投 訴 事 宜 常 務 小 組 。

1986 年 ， 當 時 的 總 督 把 常 務 小 組 改 為 獨 立 的 投 訴 警 方 事 宜 監 察 委 員

會。 1994 年 12 月，委員會改稱為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。《獨立監

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》 (下稱「條例」 ) (第 604 章 )生效後，監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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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在 2009 年 6 月 1 日成為法定團體。條例第 6 條 賦 權 監 警 會 按 行 政 長

官在參照監警會意見後批准的僱用條件，委任 1 名秘書長及 1 名法律

顧 問 ； 以 及 按 監 警 會 決 定 的 僱 用 條 件 ， 聘 用 為 協 助 監 警 會 執 行 其 職 能

所 需 的 其 他 僱 員 。 此 後 ， 監 警 會 通 過 積 極 招 聘 ， 已 替 換 大 部 分 從 政 府

借調的公務員。截至 2011 年 5 月 1 日，在監警會現時 36 個職位中，

大部分職位由該會本身的員工出任，只有 8 個職位由借調的公 務 員 出

任。監 警 會 的 目 標，是 在 監 警 會 成 為 法 定 團 體 3 年 之 內 (即 2 0 1 2 年 5
月底或之前 )，由監警會僱員取代全部公務員。  
 

 
 
 
 
附件 
1及2 

4 .  建議刪除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是在 1986 年投訴警方事宜監察

委員會秘 書 處 成 立 時 開 設 (見 F C  B . 1 2 3 號 文 件 )。 法 定 監 警 會 在 2 0 0 9
年 6 月 1 日 成立時，借調公務員出任秘書長職位。監警會於 2011 年 1
月成功招聘和委任秘書長後，該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便不再需要，可

予 刪 除 。 該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職 位 的 職 責 說 明 和 監 警 會 秘 書 處 的 組 織

圖，分別載於附件 1 及 2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5 .  現 時 ， 政 府 悉 數 向 監 警 會 收 回 監 警 會 內 公 務 員 職 位 所 需 的 員 工 開

支 (包括附帶福利開支 )，因此，刪除該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本身不會

對 政 府 構 成 任 何 財 政 影 響 。 監 警 會 將 會 利 用 現 有 資 源 ， 繼 續 支 付 因 聘

任秘書長而引致的薪酬及相關開支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6 .  我們已於 2011 年 3 月 29 日發出資料文件，徵詢立法會保安事務

委員會對建議的意見。委員並沒有對建議提出意見。  
 
 
編制上的變動  
 
7 .  過去兩年，監警會的公務員職位在編制上的變動如下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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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位數目  

編制  

(註 )  
目前情況  

(截至 2011 年  
5 月 1 日 )  

2011 年  
4 月 1 日  
的情況  

2010 年  
4 月 1 日  
的情況  

2009 年  
4 月 1 日  
的情況  

 A 1 *  1 *  1  1  

 B 4  4  4  5  

 C 5 #  5 #  1 0  1 6  

總計  1 0  1 0  1 5  2 2  

 
註：  

A －  相等於首長級或相同薪級的職級  

B － 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以上或相同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  

C － 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或以下或相同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  

*  －  監警會內 1 個未填補的首長級職位 (即現時建議刪除的 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

官職位 )  

#  －  監警會內有 1 個懸空的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  

 
 
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  
 
8 .  公務員事務局考慮到第 3 段及第 4 段的理由後，支持刪除該首長

級丙級政務官常額職位。  
 
 
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  
 
9 .  如 獲 准 刪 除 上 述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常 額 職 位 ， 我 們 會 向 首 長 級 薪

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報告。 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保安局  
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 
2011 年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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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書長  

 

職責說明  

 
 
職級   ：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 
 
直屬上司：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(監警會 )主席  
 
主要職務和職責－  
 
1 .  確保為監警會提供足夠和優質的支援及服務。  
 
2 .  負責秘書處的整體行政及監督工作。  
 
3 .  審 閱 須 匯 報 投 訴 的 調 查 報 告 ， 就 監 警 會 職 權 範 圍 內 的 事 宜 制 訂 提

案和建議。  
 
4 .  就與監警會相關的事宜與政府部門及其他機構聯繫。  
 
5 .  就有關的政府開支總目擔任管制人員。  
 
6 .  出席立法會會議，視乎需要代表監警會出席公眾及其他論壇。  
 
7 .  促進監警會的權益和公信力。 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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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(監警會 )秘書處組織圖  

 
 

 秘書長
*   

    

               

 法律顧問   副秘書長           

        人事及會務  
支援小組  

 財務及  
一般事務小組  

 
公共關係  

經理  
 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

審核  
小組 1 

 審核  
小組 2

 審核  
小組 3 

審核  
小組 4

審核  
小組 5

審核  
小組 6

 審核  
小組 7

 

 
 
 
 *  建 議 刪 除 的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職 位 。 監 警 會 於 2011 年 1 月 3 日 以 合 約 條 款 委 任 其 秘 書 長 擔 任 該 職 位 。  

 


